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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医疗保险个人基础信息二次采集与比对有关问题的通知

京社保发〔2009〕35号

2009年06月11日 

 

各区（县）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各参保单位： 

    为确保医疗保险门诊实时结算工作的顺利开展和制作社会保障卡的需要，根据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印发的

《北京市社会保障卡就医实时结算实施意见》（京人社办发〔2009〕17号）文件要求，从2009年5月起，北京市社会保

基金管理中心（简称：市社保中心）将在全市范围内，对部分参保人员的医疗保险个人基础信息进行二次采集与比对，

就有关采集与比对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市社保中心将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和城镇居民大病医疗保险参保人员（简称“参保人员”）的个人基础

息，与北京市人口基础信息库中的对应信息集中进行首次比对。具体比对的数据为：公民身份号码、姓名、性别、民族、

出生日期五项指标。 

    二、五项指标比对完全一致且属于本市户籍的参保人员由市公安部门提供其二代身份证的数字照片。   

    三、有下列比对不一致的情形之一的，需进行二次采集与比对： 

    （一）五项指标中公民身份号码一致，但其他四项指标中有一项或多项不一致的； 

    （二）五项指标均未比中的（特指：北京市人口基础信息库中无指标信息）； 

    四、有本通知第三条情形的，参保人员除进行比对不一致信息外，还须提供本人近期由专业照相馆（部）拍摄或加洗

的符合二代居民身份证照片要求的照片一张（一寸、正面、免冠、彩色、白底、服装与背景的颜色反差要大）。对五项

标比对完全一致，但市公安部门无法提供数字照片的，需按规定要求提供照片。 

    五、凡需要进行二次采集比对或单独提供照片的参保人员，市社保中心将委托社会保障卡集成服务商（即首都信息

展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卡服务商）以人为单位打印《北京市社会保障卡个人信息二次采集比对表》（简称：《二次采集

比对表》，见附件一），并按参保单位进行独立包装。 

    六、卡服务商将包装好的《二次采集比对表》，连同《北京市社会保障卡个人信息二次采集回收台账》（简称：《回

收台帐》，见附件二）通过邮政部门直接邮寄给各区县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简称：区县社保中心）。参保单位在接收

到《二次采集比对表》后，根据《回收台账》将《二次采集比对表》分发给相关参保人员。 

    七、参保人员领到《二次采集比对表》后，根据表格中的提示或标注，先与本人的《居民身份证》或《户口簿》中

应的信息进行比对，然后将证件的相关信息填写在《二次采集比对表》中指定的指标栏目内。 

    八、参保人员按要求填写相关信息后，将本人《居民身份证》中有姓名和照片的页面（单面）复印并适当剪裁后，牢

固粘贴在《二次采集比对表》中指定的粘贴位置。（若参保人无法提供《居民身份证》复印件，需粘贴《居民户口簿》中

的本人页及变更页的复印件）。同时将本人的彩色照片粘贴在《二次采集比对表》的指定位置上。 

    九、参保单位对参保人员交回后的《二次采集比对表》按以下要求进行验审： 

    （一）将参保人员填写的《二次采集比对表》的个人相关信息，与表格中粘贴的《居民身份证》（或《户口簿》）

印件中的相关指标信息进行对照，核验其是否按文件规定填写正确； 



    （二）参保人员是否按照要求将《居民身份证》（或《户口簿》）复印件粘贴在《二次采集比对表》中指定的位置。

    十、参保单位应将验审合格的《二次采集比对表》的数量进行清点，并按实际交表人与《回收台账》进行核对与标

注。同时按“已回收”与“未发出”进行分类包装及标识，然后填写《北京市社会保障卡二次采集比对回收情况汇总表》

（简称：《回收汇总表》，见附件三），连同回收的表格一并返还区县社保中心。 

    十一、区县社保中心应设立专人专柜，负责验收本辖区参保单位上交的《二次采集比对表》和《回收汇总表》。并

要求对《二次采集比对表》进行分类妥善保管。 

    十二、卡服务商定期到区县社保中心上门回收《二次采集比对表》，双方应建立交接手续。 

    十三、全市集中进行二次采集与比对工作的结束时间为2009年9月底，各区县社保中心应对本辖区内参保单位进行有

关二次信息采集与比对工作的业务培训，并结合本区县的实际情况应对参保单位完成二次信息采集比对工作明确具体时

限。 

    十四、为方便区县社保中心随时掌握本辖区二次采集比对工作的进度，市社保中心委托卡服务商向其提供一个专用

件，以满足区县社保中心开展采集比对登记与统计汇总及查询工作。市社保中心将建立全市二次采集比对工作进度通报

度，及时通报各区县二次采集比对工作进度与工作经验及方法等情况，并对二次采集比对工作完成情况进行考核。 

    十五、本通知自发文之日起实施。 

附件：1.《北京市社会保障卡个人信息二次采集比对表》 


